
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各区市县、先导区科工信部门:

为贯彻落实《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(2023-2025

年 )》 ,推进服务型制造转型升级,加快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,经

研究决定调整完善大连市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库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分类建库

(一)服务型制造培育库

分企业类、平台类建立全市服务型制造培育库。

(二)制 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库

统一为
“
单项冠军企业

”,调整完善全市单项冠军培育库。

二、入库条件

(一 )未列入国家和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(平 台)名单 ,

且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

1,共性条件

大连区域内依法注册的企事业单位,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并

关于调整完善大连市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

单项冠军培育库的通知



已正常经营两年以上,组织结构健全,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 ,

运营和财物状况良好。具有较强的服务型制造能力和持续的服务

型制造投入。符合国家和省服务型制造发展方向,具有良好的发

展前景、可持续发展能力、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目标。在近两年内

未发生重大质量、环保或安全事故,没有违规违法或涉嫌违法正

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的情况。

2.专项条件

(1)示 范企业应为具有鲜明服务型制造转型特点的制造业

企业。在本行业或细分领域内,其生产技术与工艺、服务能力与

水平等具有一定优势地位。企业应通过战略规划、组织保障、技

术创新、流程再造、市场拓展、人才培养等措施进行服务型制造

转型升级,并取得显著成效。原则上服务收入占企业营业收入比

重达 10%以上。

(2)平 台类应为从制造业企业衍生出的服务平台或第三方

专业服务平台,包括应用服务提供商,也可为高等院校、科研院

所、行业组织等服务机构,应 能够较好满足相关制造业企业在发

展服务型制造方面的服务需求,具各在线服务、线上线下联动等

功能。平台应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研发设计、检验检测服务、共性

关键技术、节能环保、融资、共享制造等专业服务,并在服务体

系建设、服务能力提升、服务模式等方面有所创新,能够有效提

升制造效率和能力,有效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。

(二)未列入国家和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,且满足以下条



件的企业

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具有健全的财务、知识产权、技术

标准、质量保证和安全生产等管理制度。坚持专业化发展,长期

专注并深耕制造业特定细分产品市场,从事相关细分产品研制领

域时间达到 4年及以上,属于新产品的应达到 2年及以上。企业

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,近三年销售收入均不低于 1亿元。申请产

品 (生产性服务 )近三年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 10位且省内前

3位 ;产 品类别原则上对照 《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》8位或 10位

代码,生产性服务类别原则上按照 《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

(2019)》 中
“
小类

”
界定。创新能力较强,重视研发机构和人

才队伍建设,生产技术和工艺国内先进。近三年无重大安全事故

及违法记录。企业注重绿色发展,安全生产水平达到行业先进水

平。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培育库将作为培育国家级、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单位和制

造业单项冠军的基础,按照储备一批、培育一批、壮大一批的原

则,成熟一批、认定一批。根据工作需要,实施动态管理,省级

服务型制造示范和制造业单项冠军推荐必须从培育库企业推荐。

申报国家级服务型制造和单项冠军原须从省级名单中推荐。

2.请各地工信部门按照入库条件认真组织,将 《通知》精神

传达到相关企业,并填写大连市服务型制造培育库汇总表 (见 附

件 1)和 大连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库汇总表 (见 附件 2),于 4月



25日 前上报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
附件:1.大连市服务型制造培育库汇总表

2,大连市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库汇总表

(联系人:产业政策与园区处 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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